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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快速办理
打造保全“绿色通道”

自2017年5月以来，苍南县法院实行

统一集中保全模式，集约职能，整合各审判

庭送达保全人员，抽调3名正式干警和2

名司法雇员成立保全组，统一负责办理全

院所有财产保全案件的立案、审查、裁定、

实施、复议等工作。在执行事务中心设立

财产保全窗口，实现当事人保全一个窗口

受理。

“财产保全窗口主要负责咨询、初审材

料、立执保案、移送卷宗到法官手上。按照

一般的流程，执保案件需往返两次，而现

在，我初审材料后可以直接先予以立案，然

后将卷宗送给法官制作裁定，精简了程序，

更加快捷方便。”苍南县法院专职负责保全

的干警张阳解释道。据悉，该院坚持“诉保

分离”原则，实施集中保全后，符合保全条

件的，基本能够当天作出保全裁定，当日或

次日送达，执保案件平均4天办结。

截至今年9月份，苍南县法院今年共

受理保全案件1330件，执结1325件，结案

率99.62%，保全标的额达14.8亿余元，财

产保全成功率达100%。及时有效的财产

保全大幅降低执行难度，提高了诉讼效益。

多部门协作拉专线
自主查控为执行员“减负”

加强与国土、车管所等部门协作，通过

网络专线资源共享，实现对被执行人房产、

车辆等财产的线上查控，同时为进一步提

升查封效率，2018年以来，该院一改以往

业务部门协助查封模式，陆续实现车辆、房

产自主查封。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该院共

办理9098件执行案件，基本每个案件都需

要对被执行人的房产、车辆等财产信息进

行查询，自1月实现自主车辆查控以来，已

查封车辆714次、解封车辆336次，自今年

5月实现自主房产查控以来，已查封房产

784次、解封房产760次。“以往，执行员们

几乎每天得带着案件材料在

国土、车管所等部门之间奔

波，严重影响了执行工作进

度”，该院执行局局长陈民城表示，“法院实

现对被执行人房产、车辆信息的自主查控，

大大提高法院执行工作的效率。”

异地资产委托保全
高效查封为执行护航

异地财产保全案件，通过委托执行诉

讼事项协作平台操作，同时将书面材料邮

寄给受托法院，实现“足不出院”高效办

理。今年以来，通过执行诉讼事项协作平

台，该院对外发布委托保全160件，委外事

项设专人追踪办理情况，一般在10日内

办结。

该院通过充分利用执行诉讼事项协作

平台，大大提高了保全效率。杨华来到法

院执行保全窗口申请保全，申请冻结远在

新疆地区的某一银行存款账号，“为了提高

效率，能够及时保全被申请人的财产，防止

财产转移，我们会通过执行查控系统对被

申请人进行查控，同时我院也积极联络涉

案财产所在地法院，了解是否可以委托当

地法院协助查封。”该院负责该案件执行保

全的干警说。幸运的是，通过上级法院，工

作人员很快联系上了当地执行局的同志，

该负责人表示没问题，只需将文书发送即

可。“如果不能通过执行系统查控或者委托

协助执行，我们就需要执行员亲自前往新

疆，耗费大量时间与司法资源，在此期间，

被申请人财产也有可能会被转移，造成执

行不能的风险。”

今年以来，苍南县法院还大力加强宣

传引导当事人财产保全，减小诉讼风险。

在诉前即积极引导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

今年以来共发放提示文书800余份，解答

咨询疑问1700余人次，引导154名当事人

诉前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文中当事人名称均为化名）

温州市中院：出台意见规范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

日前，温州市中院联合市政府法制办

出台《关于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工作的意见》，以切实提高出庭率和实际效

果。《意见》合理界定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

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情况；

拓展行政机关负责人参与诉讼范围；强调

“出庭出声”确保实际成效。负责人因故未

能应诉的，需委托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

托律师出庭。

鹿城区法院：特邀调解员
助力涉工程造价纠纷调解

日前，温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调解委员会的63位调解员加入鹿城区法

院调解员队伍，助力纠纷调解。63位调解

员本职从事建筑、交通、公路工程、法律、水

利、市政安装等专业工作，充分利用自身的

专业知识与工作经验，对涉及工程造价方

面的纠纷提供专业咨询，帮助、引导纠纷调

解，促进纠纷快速化解。

开展“清产处置、清积歼灭”
执行专项行动

近日，鹿城区法院开展“清产处置、清

积歼灭”执行专项行动。活动开始2小时

后，该院执行干警已腾空房屋7处、查封房

屋9处。今年6月以来，该院累计完成不

动产评估574处，腾空771处，拍卖处置

484处，执行到位18.95亿元。

瓯海区法院：
约谈涉执行失信公职人员

瓯海区法院联合当地政法、监察等部

门成立“公职人员涉执行失信”工作专班，

集中约谈多名涉执行失信公职人员，对失

信公职人员未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等开展

警示教育，对纳入失信名单的，各类任职资

格审查一律不予通过、一律不予提拔任用，

一律取消评先评优资格。

洞头区法院：交通事故纠纷
首次作出先予执行裁定

10月10日，洞头区法院在道交纠纷

一体化处理工作中作出首宗先予执行案

例。原告徐某遇交通事故致伤残，因家境

贫困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于是向法院

提出了先予执行申请，要求被告先予支付

医疗费及假肢费10万元。洞头区法院经

审理查明，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完全具备先予执行的条件。该院当日

裁定被告保险公司先行赔偿原告10万元，

全力保障交通事故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乐清市法院：借力“综治合力”
实现数据共享

乐清市法院柳市法庭与辖区内各行政

服务中心、派出所分别建立司法协作平台，

实现“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法庭依照当

事人申请，通过该平台直接向行政服务中

心或派出所调取当事人户籍证明或人口流

动信息，无需当事人持协查函到相关部门

申请查询，实现了当事人诉讼“最多跑一

次、最多跑一地”。

瑞安市法院：
设立法国巴黎海外联络点

近日，瑞安市法院举行海外调解员聘

任仪式，向3名特邀海外调解员颁发聘书，

他们将从事法国巴黎海外联络点的调解、

协助送达等工作。此外，该院还在意大利

博洛尼亚、荷兰鹿特丹设立了海外调解联

络点。自2014年以来，海外调解员共协助

送达涉侨案件16起，远程开庭9起，成功

调解9起。

苍南县法院：运用ODR平台
一次性成功调解31起合同纠纷案

近日，苍南县法院通过在线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平台一次性调解了31件福鼎茶

农与浙江茶叶制作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被告茶叶制作公司因经营不善，自

2015年起长期拖欠茶农货款。31名茶农

多次催讨无果，于10月24日通过网上立

案，将被告公司诉至苍南县法院。该院征

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运用ODR平台进行

视频调解，不到一天时间，31件案件全部

成功调解，实现跨省诉讼“一次不用跑”。

平阳县法院：成立
“少数民族权益司法保障合议庭”

为妥善处理涉少数民族民事纠纷，近

日，平阳县法院水头法庭挂牌成立“少数民

族权益司法保障合议庭”。水头法庭进一

步整合力量，吸收当地有声望的少数民族

群众、乡镇干部等担任人民陪审员，积极发

挥调解作用；开展巡回审判，为少数民族当

事人提供诉讼便利，做好以案释法工作；加

大判后回访和判后答疑工作力度，切实保

障少数民族群众的诉讼权益。

文成县法院：
旁听偷录庭审视频被处5日拘留

日前，文成县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一开

设赌场案件中，旁听人员赵某某旁听期间，

在法庭已经告知庭审期间需关闭手机、未经

法庭许可不得录音录像的情况下，仍趁法庭

不注意偷偷录制庭审视频并发送给他人。

鉴于其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庭规则，法庭根据

刑诉法规定，对其处以拘留5日处罚。

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
调解效果好

自全省在线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上线以

来，文成县法院积极推广应用，截至目前，

文成县下辖17个乡镇先后建立了平台工

作调解队伍并注册上线，平台入驻调解机

构28个，管理员28人，在线调解员234

人。在线矛盾纠纷调解总数为185件，调

解成功172件（其中法院调解95件，调解

成功85件），成功率达92.97%。

龙湾、泰顺、永嘉法院：
利用“浙江移动微法院”平台
成功调解案件

10月19日，龙湾区法院利用浙江移

动微法院平台成功调解一起跨省加工合同

纠纷案件。原告系温州本地企业，被告系

安徽省企业，双方因加工合同产生纠纷。

该院考虑到被告远在安徽，如到庭调解，不

但费时费力且需要支出大笔差旅费用，因

此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指导双方通过“浙江

移动微法院平台”进行调解，并签字确认。

10月23日，泰顺县法院通过该平台

推动一执行案件达成和解协议。在该案执

行过程中，承办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

和解，因双方均不便到庭，承办法官告知可

通过“浙江移动微法院”小程序签署执行和

解协议。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

日前，永嘉县法院通过“移动微法院”

微信小程序顺利调解一起原被告身处异地

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因涉案被告远在新

疆，经传票传唤无法到庭参与诉讼，经办法

官电话了解到其有调解意向后，引导双方

当事人通过该平台，线上对调解协议内容

进行确认签字，促成该案顺利调解。

（温萱 整理）

播报微微

图为执行干警通过查控专线自主查封涉案财产图为执行干警通过查控专线自主查封涉案财产

保障生效裁判执行 助力执行攻坚
苍南县法院集约职能强化财产保全

通讯员 苍轩

章明是苍南县法院一起民事案件的诉讼当事人，由于其在诉中及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被告的银行账

户，案件审结后，被告快速履行了判决，案件顺利得到执行。此举得益于苍南县法院扎实推进财产保全工作，

保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助力“基本解决执行难”。


